关于申报2016～2017学年度第一学期
校级公共选修课的通知

各院、系（部）、教学基地：
根据学校教学工作安排，拟于近期组织2016～2017学年度第一学期校级公共选修课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1．各院、系（部）凡有条件开设校级公共选修课的本校专职教师，或拟开设校级公共选修课（非专业课选修课程）的教师，均须按要求填写《武昌首义学院校级公共选修课开课申请表》，提供课程《教学大纲》。以上申报材料电子版提交至邮箱hustwbjwc@126.com，纸质版经由所在单位负责人审核签字后，交教务处210室。
2.申报时间：5月3日 至 5月18日

3．对于新开课或开新课的校级公共选修课任课教师，由所在院、系（部）审核后组织试讲，教务处参加评审。试讲评审合格，教务处审批通过后可开课。 

4．校级公共选修课的开课原则与管理规定，按校教[2015]18号文件《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公共选修课程建设与管理办法》执行。
5．校级公共选课学时定为16、24、32学时。公共选修课课堂人数原则上不得少于100人。

附件：《武昌首义学院校级公共选修课开课申请表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

2016年5月3日
